
本案共計  頁，本頁係第  頁 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 博士班 

  學年度第   學期論文畢業口試申請暨印領清冊 

姓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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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000      

 

  2,000      

  2,000      

  2,000      

  2,000      

備註：△同一天至本學系同時擔任多場口試委員，僅可領一次交通費。 

△交通費支應標準(來回總費用)--(依鐵路局火車最高票價為準，本費用將不定時做更正) 
臺北--桃園 132元 臺北--雲林 1054元 臺北--宜蘭 436元 

臺北--新竹 354元 臺北--嘉義 1196元 臺北--花蓮 880元 

臺北--苗栗 510元 臺北--臺南 1476元 臺北--臺東 1584元 

臺北--臺中 750元 臺北--高雄 1686元   

臺北--彰化 830元 臺北--屏東 1812元    


